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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披露交易
於基金之投資

投資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華昌已申請投
資新華創新基金中總額為50,000,000美元的500,000個基金單位。

上市規則涵義

由於投資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%但低於25%，故投資項下擬進
行之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華昌已申請投資新
華創新基金。投資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：

投資

日期

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訂約方

(1)投資者 ： 華昌，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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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基金 ： 新華創新基金

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就董事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新華創新基金、基金經理、新華創新基金的
其他投資者及彼等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。

投資金額

50,000,000美元，分為500,000個基金單位，每個單位為100美元。

有關新華創新基金之資料

基金 ：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獨立投資組合公司新華創新
基金SPC之獨立投資組合

註冊地點 ： 開曼群島

總投資金額 ： 120,000,000美元

類別 ： 在標的配售中僅提呈發售一類基金單位

發售價 ： 每個基金單位100美元

基金經理 ： 新華資本國際管理有限公司

投資方向 ： 新華創新基金的投資方向為投資一間於中國經營且擬就其
證券進行首次公開發售（「首次公開發售」）的高科技公司
（「目標公司」）的權益。

期限 ： 自投資申請期（即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屆滿）結
束日起計為期5年，並可最多延長兩年期限

變現 ： 於首次公開發售前，投資者有權要求通過以經訂約雙方協
定的價格出售其全部或部分基金單位或目標公司股份予任
何潛在買方的方式變現其全部或部分基金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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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首次公開發售後，投資者有權要求通過出售其透過公開
市場的新華創新基金間接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目標公司股份
變現其基金單位，或要求以目標公司股份交換其全部或部
分基金單位，從而使該投資者直接持有目標公司股份，惟
該投資者因所出售及╱或所交換而於目標公司的持股比例
一直不得超過該投資者透過新華創新基金間接持有目標公
司的總持股比例。

有關變現產生的所有合理成本及費用應由該投資者承擔。

投資者權利 ： 新華創新基金的各投資者將批准決定所有重大事項，包括
但不限於，分配股息、清算、更改投資策略、更改投資目
標、任何關聯方交易及新華創新基金就其直接或間接持有
的任何實體的投票權獲授權作出的任何決策。

分派政策 ： 於投資者提出要求後，新華創新基金的董事應盡快向投資
者作出分派。

優先回報 ： 等於按撤資投資者的認購金額及出資費用之日常金額的年
利率10%（複合年利率）計算的利息金額，計算時間乃自該
撤資投資者作出任何出資或付款的日期起計，直至向該撤
資投資者作出下文「表現費用」分節下之第(1)條所載之分派
之日期為止。

表現費用 ： 一旦產生表現費用，投資者應立即向基金經理支付，該費
用將按以下先後順序支付（經扣除相關一般費用及新華創新
基金適用並由投資者按其出資比例承擔的稅項）：

(1) 首先，向撤資投資者支付，直至其獲償還其認購金額
及出資費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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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其次，向該撤資投資者支付，直至其收到金額等同於
其優先回報；及

(3) 第三，向該撤資投資者支付90%及向基金經理支付
10%。

投資款項來源

本集團擬使用其內部資源支付華昌之投資款項50,000,000美元。

投資理由及裨益

新華創新基金將投資於行業領先的知名高科技公司，該投資對象處於其快速發展階段，有較大的
發展潛力。因此，本公司認為新華創新基金的投資將為本集團帶來更多戰略投資機會。

董事認為投資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，屬公平合理且投資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有關本集團之資料

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。本集團主要從事綜合開發業務及製造及銷售紙箱及紙製品。

華昌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，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，主要從事投資控股。

有關基金經理之資料

基金經理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，主要從事於大型國有企業及新型戰略行業私募股權
投資。

上市規則涵義

由於投資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%但低於25%，故投資項下擬進行
之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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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義

於本公告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董事會」 指 本公司董事會；

「華昌」 指 華昌國際有限公司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；

「本公司」 指 華僑城（亞洲）控股有限公司，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
免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（股份代號：
03366）；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；

「基金經理」 指 新華資本國際管理有限公司，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
公司；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；

「港元」 指 港元，香港法定貨幣；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；

「獨立第三方」 指 獨立於且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概無任何關聯之各方；

「投資」 指 華昌於新華創新基金投資的500,000個基金單位；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；

「新華創新基金」 指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獨立投資組合公司新華創新
基金SPC的獨立投資組合；

「百分比率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；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（就本公告而言，不包括香港、澳門特別行
政區及台灣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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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份；

「股東」 指 股份持有人；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；

「美元」 指 美元，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；及

「%」 指 百分比。

承董事會命
華僑城（亞洲）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姚軍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，即執行董事姚軍先生、謝梅女士及林開樺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周平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魯恭先生、黃慧玲女士及林誠光教授。

- 6 -


